
	申请：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，到生态环境分局报送，业务人员接收、核对申请材料。


↓
	受理：根据受理标准，生态环境分局受理通过，打印受理通知书。


↓
	审查：审查人员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  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、实地核查、专家评审，提出审查意见。


↓
	决定：依据审查意见，决定是否审核通过。


↓
	办结：依据决定结果，提出办结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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